[bookmark: _Hlk214376451][bookmark: _Hlk214376405]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工作说明
一、年审企业范围
参与我会的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，且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证书至少满一年的受检企业。
二、年审流程
（一）报名并提交年审资料。
受检企业需填写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年审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并根据申请表里年审资料清单的要求准备资料并扫描，将申请表和电子版材料提交至中国企业评价协会。证书内页邮寄至我会(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铜牛国际大厦608 邮编：100026收件人：边老师)。
（二）评审
[bookmark: _Hlk214376672]由我会依据《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年检办法》，对受检企业进行年审，并最终确定企业的年审通过情况。
[bookmark: _Hlk214376686][bookmark: _Hlk214376712]根据《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年检办法》的规定，本年度内未完成年审的受检企业，视为自动放弃其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资质。
（三）年审结果
[bookmark: _Hlk214376803]年检合格企业的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证书由协会加盖年检章，以示年检通过。
证书加盖年审章后我会将统一邮寄给各受检企业。
三、年审时间安排
受检企业报名和提交资料时间：以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证书时间为准，距离一年期期满前1个月向我会提交年审相关资料。
四、年审费用
我会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年审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五、联系方式
联系单位：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评价工作部
联系人：周老师
联系电话：010-52932049-623
邮箱：ecr@ceea500.org.cn

